
 

義守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傑出系友遴選辦法 
 

112 年 11 月 14 日系務會議通過(全文)，112 年 11 月 24 日校長備查公告 

114 年 2 月 24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(第 2、6 條)，114 年 3 月 10 日校長備查公告 

114 年 6 月 27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(第 2條)，114 年 7 月 14 日校長備查公告 

 

第 一 條    義守大學物理治療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，為表揚具優異

成就或特殊貢獻之系友，以樹立楷模並激勵後進，特訂定「義

守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傑出系友遴選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 二 條    本系設傑出系友遴選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，委員

人數五至九人，由本系教師與系友會代表組成，並以系主任為

召集人，系友會得推派一名幹部(常務監事、常務理事)為當然

委員。 

受推薦系友不得擔任本委員會委員。 

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，出席

委員三分之二以上通過方得決議。 

第 三 條    凡本系畢業或肄業校友，並具下列條件之一，得為傑出系

友候選人： 

一、對國家社會有特殊貢獻者。 

二、在專業上有傑出成就者。 

三、主持企業或團體有傑出成就，足資表率者。 

四、對本系建設及發展有具體貢獻者。 

五、其他優良事蹟足以提昇本系名譽者。 

第 四 條    傑出系友候選人得以下列各款方式推薦： 

一、本系教師推薦。 

二、本系系友會推薦。 

三、本系系友三位以上連署推薦。 

第 五 條    本委員會接受推薦期間為每年四至五月，推薦人應填寫「傑

出系友推薦表」（如附表），送交本委員會進行遴選。 

本委員會應就候選人之資格與事蹟進行綜合審查，並以無

記名方式投票決議，每年遴選至多二名傑出系友為原則。 



 

第 六 條    本系當選傑出系友之名單及優秀事蹟，得提供至所屬學院

列入本校傑出校友徵詢名單。 

第 七 條    依第五條規定遴選之傑出系友，由本系頒贈傑出系友證書

於適當場合公開表揚，並將傑出事蹟刊登於本系網頁。 

第 八 條    傑出系友如有損及校譽或個人不名譽之情事，得經本委員

會決議，逕行廢止其傑出系友資格。 

第 九 條   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，送交醫學院核備，陳請校長

備查後自公告日實施。 

 



 

義守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傑出系友推薦表 
填表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

受 

推 

薦 

人 

基 

本 

資 

料 

中文姓名  性   別  

請貼最近 

一吋照片 

英文姓名 
(請以護照上的拼法端正書寫) 

出生日期  

聯絡資料 

電話：(   ) 手機： 

電子郵件： 

現居地址：□□□ 

聯絡地址：□□□ 

教育程度 

博士  畢業年限 民國        年畢業 

碩士  畢業年限 民國        年畢業 

學士  畢業年限 民國        年畢業 

經    歷 

現職 

單位 
 職稱  服務期間   年  月至 年 月 

其他 

經歷 

 職稱  服務期間   年  月至 年 月 

 職稱  服務期間   年  月至 年 月 

 職稱  服務期間   年  月至 年 月 

具 

體 

傑 

出 

事 

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推薦 

方式 

□本系師長推薦 

□本系系友會推薦 

□本系系友三位以上連署推薦 

□ 

師長 

推薦 

推薦師長簽章  

聯絡電話  電子郵件  

□ 

系友會

推薦 

聯絡人  
系友會 

簽  章 
 

聯絡電話  電子郵件  

□ 

系友 

連署 

推薦 

姓名 畢業年度 現職 聯絡電話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填表注意事項: 「傑出事蹟」請以條列式述明，如欄位不足，請另以紙張書寫，並附於推薦表後。佐證資

料係指足以證明受推薦者傑出事蹟之證書、聘書、奬狀及相關報導等文件。 


